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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及其他多边区域组织 

所实施的一些多年缴款计划 鼓励措施和惩罚措施的资料 

1. 大会第 55/5 A 号决议除其他外 请会费委员

会进一步审议以下问题 欠款指数化 对欠款收

取利息 多年支付计划 早日偿还费用给提供部

队的国家以及关于鼓励及时 全额和无条件缴付

摊款的措施的进一步建议 同时考虑到其他联合

国机构和其他多边和区域组织在缴付摊款方面采

用鼓励和惩罚措施的经验 并就此向大会第五十

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2. 委员会根据大会第 53/36 C 号决议的一项请求曾

在 1999 年第五十九届会议上审议上述问题  

3. 本文件附件一提供一些关于上述主题的资料 附

件二载有关于 S曲线鼓励办法的说明  

4. 欧洲联盟秘书处表示该组织没有对不缴付摊款

的情况采取任何鼓励或惩罚措施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 经合组织 秘书处也指出 目前没有实施任何鼓

励或惩罚措施 但以前曾实施一个制度 将组织短期

投资所赚取的净利息分配给组织成员 作为提早缴款

的鼓励措施  

5. 会费委员会在其第六十一届会议上决定在其报

告的增编中提供这项资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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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及其他多边区域组织所实施的 

  一些多年缴款计划 鼓励措施和惩罚措施的资料 
 

 A.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其他多边区域组织关于缴款计划的规定 
 

1. 联合国系统一些组织在清偿拖欠摊款的缴付计划方面各种做法的有关资料,

于 1996 年提供给联合国财政情况高级别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这些资料摘录于

后 这些安排的一些特征如下: 

 (a) 限时清偿欠款安排,只有在成员国因欠款多至将丧失表决权时才实施

至于拖欠多少才丧失表决权,各机构有不同的规定(见下文); 

 (b) 上述多数机构通过这些缴付计划安排清偿欠款的期限最长为 10年; 

 (c) 其中一些机构在清偿欠款的安排中规定,除了分期缴付欠款外,必须缴

付当前摊款和周转基金预付款; 

 (d) 这些安排一般还规定如何处理成员国在分期缴付欠款时的违约行为  

2. 兹将上述各专门机构的个别清偿欠款缴付计划安排简述于后  

 1.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 

3. 国际劳工组织章程 第十三条第 4款规定如下: 

  会员国欠交本组织的会费,如等于或超过它前两个全年应交会费金额

时,该会员国在大会 理事会 各种委员会中或选举理事会理事时,不得参加

投票;除非大会确信上述欠交会费是由于当事国无法控制的原因造成的,经

出席大会代表的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可准许该会员国参加投票  

4.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议事规则第 31 条规定: 

  (a)  凡请求或提议大会依然准许欠交会费的会员国按照 章程 第

十三条第 4款参加投票,有关请求或提议应首先送交大会财务委员会,由财务

委员会作为紧急事项提出报告  

  (b)  在大会对有关请求或提议作出决定之前,当事国无权投票  

  (c)  财务委员会应向大会提交报告,说明它对有关请求或提议的意

见  

  (d)  如财务委员会裁定欠交会费是由于当事国无法控制的情况造

成, 认为应当建议大会依然准许当事国按照章程第十三条第 4 款参加投票,

它应在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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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当事国无法控制的情况的性质; 

  分析当事国与劳工组织前十年的财务关系; 

  说明为清算欠款而应采取的措施  

  (e) 凡大会决定,尽管当事国欠交会费仍准许它参加投票,应以当事

国遵守大会提出的任何清算欠款建议为条件  

5. 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31条第1款,大会财务委员会负责审议各国政府要求准

许在大会投票的请求 根据财务委员会的报告,其中除其它外要说明为清算欠款

而应采取的措施,大会通过决议,说明如何清算有关欠款  

6. 关于准许一国按照 国际劳工组织章程 第十三条第 4 款参加投票的决议,

除其它外,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由劳工组织大会接受有关政府提出的清算欠款安排; 

 (b) 在应缴年份全数缴付现期会费; 

 (c) 分期缴付欠款的期间和次数  

 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7.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章程 第三条第 4款规定如下: 

每个成员国只有一票 拖欠会费的会员国,如其拖欠数额等于或超过此前

两年应缴的会费额,应无大会投票权 然而,如果大会确信这种拖欠是由于该

成员国无法控制的情况而产生的,则仍可准许该会员国投票  

8. 粮农组织理事会和财务委员会讨论粮农组织在恢复拖欠会费的会员国的投

票权方面所采用的程序和做法问题,并向粮农组织大会提出报告  

9. 大会在注意到一个会员国关于清偿其拖欠款项的建议后作出决定,除其他外,

规定最多可分十年按年缴付欠款,并且还规定,只要拖欠两期缴款,即使该分期付

款计划失效  

10. 大会在这方面的决定特别包括下列部分: 

 (a) 提及某国政府建议,除在摊款的日历年缴付目前的会费外,还清偿其拖

欠款项; 

 (b) 提及应通过分期付款偿付的拖欠总额; 

 (c) 缴付的时间; 

 (d) 向周转基金预缴款项;和 

 (e) 表示拖欠两期缴款即使分期付款计划无效  



 

4  
 

A/56/11/Add.1  

11. 在 1995年粮农组织第 28届大会期间,有 34个会员国失去大会投票权 其中

14个国家提出通过分期付款计划缴付欠款,并恢复了投票权 2001 年 3月 31 日

尚有四个成员国以年金缴付欠款  

 3. 联合国教育 科学和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 

12. 联合国教育 科学和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大会议事规则第 83条及 1995年

11 月教科文组织第二十八届大会通过的修订案文规定如下: 

 1.   凡会员国之代表证书,业经核对符合第 22条规定,成员与第 22条规定

不符,但经大会特别认可享有完全表决权者,均可在大会或大会的任何委员

会 专门委员会和其他附属机构享有一个表决权  

 2.   凡会员国拖欠会费之总数通过其在当年及前一历年所应缴纳之会费

总数时,该会员国即丧失其在大会及其所属之任何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及其

他附属机构之表决权 大会如认为拖欠确由于该会员国无法控制之情形,可

准许其参加表决  

13.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83 条第 3 至 10 款所述程序及其修订案文,在每次大会

常会前总干事按照章程第四条 C 的有关规定,至少在大会开幕前六个月通知将失

去投票权的会员国 会员国援引组织法第 4 条 C 的规定致函总干事,总干事将此

种函件转交大会行政委员会 该委员会在其工作开始时处理此事,并在全体会议

上就此问题提出报告和建议 行政委员会在其报告中: 

 (a) 说明导致会员国不缴会费的无法控制的情况; 

 (b) 提供关于会员国过去缴付会费的历史及关于要求获得投票权的资料; 

 (c) 说明解决拖欠的措施 通常是在三个两年期按年缴款以解决拖欠的

缴付计划 并提及会员国了解将尽其所能定期解决其未来的年度摊款  

14. 在作出让一个拖欠会费的会员国投票的决定时须附带一个条件,即该会员国

必须遵守大会提出的解决拖欠款项的建议  

15. 在大会核准一个缴付计划,将会员国的拖欠款项合并并使其能够支付之后,

只要有关会员国每年按时缴付款项,大会准许该会员国投票的决定即有效  

16. 截至 2000年底,35个会员国有此种缴付计划 其中 28个在 2000年底逾期未

缴欠款  

 4.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航组织) 

17. 自 1998 年 1 月 1 日起 未履行对本组织的财务义务而数额等于前三年或三

年以上的应缴款 并且未与理事会缔结清偿欠款协定 或未遵守协定各项规定的

缔约国 其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航组织)大会和理事会的表决权将予以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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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丧失在大会和理事会的表决权外 在分配某一年的盈余时 拖欠该年缴款的

国家将没有资格获得分配 除非有关国家已订立协议并遵照协议行事  

18. 如 A/CN.2/R.637/Add.3号文件所示 自 1999年 1月 1日起 已签订并履行

缴付计划的国家 都将获得其份下的盈余 试行期三年  

19. 民航组织大会于 1998 年 9 月至 10 月举行 1998 年收到的会费为分摊额的

95 以上 这是多年来比例最高的  

20. 不适用制裁措施 即停止表决权的条件是 大会决定不缴付摊款是有关国家

所不能控制的情况所造成 但已经有多年没有采取这种行动  

21. 拖欠缴款合并计算 分 10 年逐年摊还 但理事会可以斟酌决定把摊还期延

长至 15年或更长的时间 缔约国不履行协议的规定时 表决权也可以被停止  

22. 截至 2000年 12月底为止 32个国家签定了偿还拖欠缴款的协议 所涉拖欠

额达 740万美元 2001 年 2月 28日 其中 23个国家没有履行协议的规定  

 5.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 

23.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组织法 第 7条规定如下: 

 如会员国未履行其对本组织所担负之财政义务,或遇有其他特别情形卫生

大会认为情形适当时,可停止该会员国所享有之选举特权及便利,卫生大会

并有权恢复此种选举特权及便利  

24. 第八届世界卫生大会(卫生大会)在其 1955 年 5 月 WHA8.13 号决议第 2 段中

决定: 

如会员国在世界卫生大会未来任何一年会议开幕对超过前两整年应缴之

会费额,则大会应根据 组织法 第 7条的规定,审议是否应停止该会员国的

投票权  

25. 卫生大会执行局委员会根据 组织法 第 7 条和卫生大会 WHA8.13 号决议,

审议有关某一会员国拖欠会费的提案,并将其建议提交世界卫生大会(卫生大会)

作出决定 卫生大会审议执行局委员会的建议后作出决定,说明解决拖欠会费的

条件 解决拖欠会费的期限为十年  

26. 卫生大会这方面的决定,除其它外,包括以下各项要点: 

 (a) 大会接受某一政府解决其未缴会费的建议,以分若干期缴纳的方式付

款; 

 (b) 成员的缴款首先用于清偿帐龄最老的应缴款 再用于偿还内部借贷/动

用的周转基金 或在两者都已全额偿还时 记入杂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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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表明将根据卫生大会有关决议的规定,处理违约情况  

 6. 万国邮政联盟(万国邮联) 

27. 根据 1989 年华盛顿万国邮政联盟代表大会第 C61 号决议 就同欠款数额高

的国家谈判特别协定作出了规定 其中铭记这些国家的经济情况和邮联的利益

这些协定应使有关国家与国际局达成重新安排债务协定 签订这类协定的国家的

债务转入一个特别帐户 在偿债期间不支付任何利息 1993年 8月 8日 四个国

家已要求受益于这一程序  

28. 2001 年 1月 1日 开始实施关系到在万国邮政联盟的表决权的新自动制裁办

法  

新自动制裁办法的运作程序如下  

 (a) 自动制裁办法的法律根据 

 适用自动制裁办法的法律根据是在北京举行的第 22 届万国邮政联盟大会新

通过的 万国邮政联盟总规则 第 126 条 这些规定在 2001 年 1 月 1 日生效

适用自动制裁的方法由1999年在北京举行的行政理事会会议通过 第 CA II/1999 

B号决定  

1.  任何无法根据第 125条第 9款作出债权转让安排的成员国 如果不同

意接受国际局依照第 125 条第 10 款所提议的摊还时间表 或者不按照摊还

时间表行事 将自动失去在大会的表决权以及在行政理事会和邮政业务理事

会会议上的表决权 并丧失作为这两个理事会成员的资格  

2.  如果有关成员国连本带息全额缴付拖欠万国邮联的强制性缴款 或者

同意接受摊还欠款的时间表 自动制裁将予终止 立即生效  

总规则 第 125条第 9款和第 10款规定  

9.  拖欠万国邮联的强制性缴款 如果在扣除利息后总额等于或超过成员

国前两个财政年度的缴款额 有关成员国可以依照行政理事会所规定的安

排 将其他成员国欠该国的债务的全部或一部不可撤消地转让给万国邮联

转让债权的条件应由有关成员国 其债务人/债权人和万国邮联达成协议决

定  

10.  成员国因法律或其他理由而不能作出债权转让安排的 应承诺订立

摊还欠款的时间表  

在这方面 强制性缴款的拖欠款被界定为本财政年度以前各财政年度的未付应缴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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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自动制裁的后果 

 根据上文已提到的第 126条第 1款 适用自动制裁的后果是 有关成员国丧

失在大会的表决权以及在行政理事会和邮政业务理事会会议上的表决权 并丧失

作为这两个理事会成员的资格  

 对一个拖欠强制缴款的成员国实施制裁时 如果该国已经是万国邮联立法机

关之一的成员 该国可以留任至任期届满为止 但无表决权  

 (c) 自动制裁的目的 

 实施自动制裁办法旨在减少对万国邮联缴款的拖欠额 同时向成员国提供几

个偿还办法 并通过允许的时限 在适用上保留了灵活性  

 (d) 关键数额的计算法 

 有关成员国的强制性缴款拖欠额 如果在扣除利息后等于或超过该成员国前

两个财政年度应缴付的强制性缴款额 自动制裁将予启动  

 例如 在 2001 年年初 某一成员国拖欠下列缴款  

 2001 年 150 000瑞士法郎 

 2000年 145 000瑞士法郎 

 1999年 140 000瑞士法郎 

 1998年 135 000瑞士法郎 

 1997年 80 000瑞士法郎 在支付一笔缴款后的结余  

适用自动制裁的关键数额是 285 000 瑞士法郎 即本年度以前两年 1999 年和

2000年 的缴款总额  

 在适用自动制裁时应考虑的拖欠额是 500 000 瑞士法郎 即 1997 年至 2000

年的拖欠总额  

 (e) 避免自动制裁的各种办法 

 拖欠强制性缴款的成员国为了避免自动制裁 可以立即清偿全部债务 或将

其他成员国欠该国的债款的全部或一部不可撤消地转让给万国邮联 或者与另一

国签订协议 由该另一国承担债务 在六个星期内偿还有关成员国拖欠万国邮联

的数额 在无法作出转让债权或上述协议的情况下 有关成员国可以与万国邮联

达成重新安排债务偿还期的协议 但偿还期原则上不得超过十年  

 必须说明 上述机制 直接偿还 转让债权和重新安排 互为补充 但必须

在考虑了直接偿还或转让债权的各种可能性后才可以考虑订立重新安排债务的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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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直接偿还拖欠款 

 建议设法至少直接偿还部分拖欠的强制性缴款  

 (e)  不可撤消的债权转让和偿付协议 

 (e) (a) 不可撤消的债权转让 

 债权人 万国邮联成员国 通过这种文书同意其债务人偿还的债务以另一第

三方为受益人 在这里是国际局  

 在拖欠数额达到启动制裁办法时 总干事立即把拖欠情况通知有关成员国

并请该国在通知信发出之日六个星期内使情况恢复正常 通知信一般在每年 1月

发出  

 成员国在收到通知后无法清偿拖欠款的 立即向总干事写信 在同样的六个

星期内 表示该国打算不可撤消地转让一个或多个成员国欠下该国的全部或部

分债务 并在此信附上该国发给这些成员国 通知它们该国准备把债权转让给万

国邮联的信 在发出此函件之日六个星期内 该国将本国与债务人签订的不可撤

消转让协议一份寄给国际局  

 关于议定数额的不可撤消债权转让协议必须注明  

 - 因转让协议而成为万国邮联债务人的成员国 在该国签订转让协议之日

六个星期内将支付一笔等于其债务的数额  

 - 因不可撤消的债权转让协议而成为万国邮联债务人的成员国如果不在

规定时限内支付该笔款项 该款将记为有关成员国拖欠的强制性缴款  

采用不可撤消转让债权办法的详细程序如下  

 - 拖欠万国邮联但有其他万国邮联成员国欠款的成员国拟订必要的债权

转让协议 签字后寄给债务人 请债务人签字退回  

 - 同意提议的转让的债务人根据请求签字 把签订的协议退回要求转让的

成员国  

 - 后者把签订的协议寄交国际局核定 签字 国际局将把协定副本分寄当

事双方供执行  

 - 收到款项后 万国邮联将通知债权转让协议签字方 对于没有清付的债

项 国际局将把它记为新负债成员国拖欠万国邮联的债务  

 (e) (b) 清偿协议 

 成员国也可以向国际局提交一份协议 其中另一成员国承担在六个星期内清

偿其拖欠缴款 如果在协议签字之日起六个星期内没有支付欠款 成员国承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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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另一成员国拖欠缴款的转让协议即告无效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协议当事方的

成员国在其相对于万国邮联方面的情况保持不变  

 (e)  重新安排债务偿还期的协议 

 重新安排债务偿还期的协议是一项应用了多年的措施 目的是让成员国可以

清偿拖欠万国邮联的债务 北京大会规定这种协议最长期限为十年 收到总干事

关于该国拖欠情况的通知的成员国 在该国无法立即清偿拖欠款而且没有任何其

他万国邮联成员国的欠款的情况下 须在六个星期内致信总干事 请总干事同意

该国订立重新安排债务偿还期协议 但偿还期不得超过十年 国际局将拟订协议

送债务国签字 债务国必须在拟订协议之日六个星期内签字退回  

 必须充分和按时执行摊还计划 如果摊还有所延误 在数额相当于或超过两

年的摊还款时 协议即告无效 自动制裁开始实施 按照规定 除了根据重新安

排债务偿还期协议规定每年支付摊还款以外 每年的强制性缴款必须照常缴付

如果不遵照协议行事 在总干事发出通知取消协议后 两年内不得再订立任何重

新安排债务偿还期的协议  

 (e)  合并办法 

 选择转让债权的成员国在其他成员国对该国的欠款不足以清偿其债务的情

况下 可以选择重新安排债务偿还期的办法来处理转让债权办法没有解决的拖欠

款 同样地 选择重新安排偿还期的成员国可以利用转让债权办法加速清偿欠款  

 (f) 过渡安排 适用于已签订重新安排债务偿还期协议的成员国  

 已经是重新安排债务计划当事方的成员国 如果在签署了重新安排债务偿还

期协议后又累积了新的拖欠款 该国可以请求修改协议以包括新的拖欠款 这将

是一次性的过渡措施 考虑到在新的自动制裁办法生效前已经有一项摊还计划  

 (g) 期限 

 在总干事发出通知信 一般在 1 月发出 宣布有关成员国拖欠的缴款数额

相当于或超过前两个财政年度该成员国的应缴强制性缴款后 从该日起计算 有

关成员国应在下列时限内采取规定的行动  

 - 在六个星期内  

 清偿债务 全部或部分 使拖欠缴款少于前两个财政年度应缴强调性

缴款总额  

 写信给总干事 说明该国打算将一个或多个成员国欠该国的债务全部或

部分转让给万国邮联 并随函附上该国给有关成员国通知它们准备将其

债务转让给万国邮联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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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信给总干事 请他同意该国订立重新安排债务偿还期协议 但偿还期

不得超过十年  

 - 在下六个星期内  

 从发出上述信函之日起算 将一份成员国及其债务人所签订的转让协

议寄交国际局  

 从国际局拟订协议之日起算 把正式签署的重新安排债务偿还期协议

退回国际局  

 在下六个星期内  

 因不可撤销债权转让协议而成为万国邮联新债务国的成员国应在签字

之日起六个星期内向万国邮联缴款 否则万国邮联将把债务记为新债务

会员国拖欠万国邮联的款项  

 在其他转让协议所规定的六星期支付期限未获遵守的情况下 在签订转

让协议以前的情况对万国邮联来说保持不变  

 (h) 自动制裁的通知 

 如果成员国拒绝参加任何一种办法 清偿其拖欠的强制性缴款 或未能按照

法定时限履行义务 见上文第 7段 该国将受到自动制裁 上文第 b段 但在

自动制裁生效前 总干事将发出最后通知 说明  

 - 拖欠数额和债龄  

 - 不订立重新安排债务偿还期协议或不可撤销的债权转让协议时特予实

施的制裁  

 通知应鼓励有关成员国从速采用一种可接受的债务偿还办法 如果国际局在

发出通知之日六个星期内没有收到关于此事的答复 总干事将正式宣布立即对有

关成员国实施制裁 另外将以国际局通告将此决定正式通知全体成员国 总干事

也将向行政理事会每一次会议报告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措施 受到制裁的成员国名

单同时将在万国邮联财政业务报告上公布  

 (i) 制裁的解除 

 在有关成员国清偿对万国邮联的债务后 或者在签订偿还整笔债务的债权转

让协议或重新安排债务偿还期协议后 制裁将予解除 立即生效  

 制裁的解除也将通知全体成员国  

 7. 国际电信联盟 电信联盟  

29. 根据 国际电信联盟 电信联盟 组织法和公约 第 169号第 2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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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电联欠款的国家 只要所欠款项等于或超过前两年应付会费总额 即丧

失本组织法第 27和 28号规定的表决权  

30. 电联全权代表会议 1998年 明尼阿波利斯 通过了关于拖欠会费的所有成

员国和部门成员的 COM7/7 号决议 该决议  

 指示理事会 

 就偿还时间表制定准则 包括最长期限以及适当的额外措施 如暂时降低

缴款级别 特别是就最不发达国家而言 并对不遵守清偿欠款协定条件的行为采

取额外措施 如中止部门成员对电联工作的参与  

 又指示理事会 

 审查债务国帐户储备金的适当数额 以期全额抵充未付帐款 并向下次全

权代表会议报告根据本项决议取得的成果  

 授权秘书长 

 依照理事会确定的准则 与拖欠会费的所有成员国 特别是已为其设立特

别欠款帐户的成员国 以及拖欠会费的部门成员谈判偿还债务时间表并就此达成

协议 视情况向理事会提议上文指示理事会之下所述的额外措施 包括与不遵守

条件有关的措施 供理事会作出决定  

 指示秘书长 

 将本决议通知拖欠会费或设有特别欠款帐户的所有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并

向理事会报告在清偿债务方面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进展 以及不遵守清偿债务协

议条件的任何情形  

 敦促各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协助秘书长和理事会执行本决议  

31. 截至 2000年 12月 31 日 51 个成员国拖欠会费 其中 24个已丧失表决权

根据 1998年明尼阿波利斯全权代表会议的决议 已为 10个成员国设立特别欠款

帐户 五个成员国的特别欠款帐户已予取消 2000年理事会同意两上成员国的请

求 接受 10年的偿还安排  

32. 在电信联盟第九次全体会议上 电信联盟理事会核准有关欠款偿还安排和特

别欠款帐户的准则 规定偿还安排和有关条件的协议简介如下  

 a. 任何偿还安排和相关条件应由有关债务人和电信联盟秘书长依照下列

准则订立书面协议予以规定 这种协议至迟必须在秘书长收到关于设立特别欠款

帐户的书面请求后一年内订立 对于在 1998年 11月 6日以前设立的现有特别欠

款帐户 偿还安排至迟应在 1999年 11 月 6日以前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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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b. 将以偿还安排协议处理的拖欠款应转到一个无息特别欠款帐户 转入特

别欠款帐户的数额可以包括应缴的分摊会费和 或 拖欠缴款的利息  

权利的恢复 

 c. 对于与秘书长签订书面协议 就清偿其欠款规定具体偿还安排的成员

国 在电信联盟收到根据书面协议所定条件缴付的第一笔款项之日 该成员国将

获得因其欠款而丧失的表决权 但必须符合 章程 第 210条的规定 同样地

对于已经与秘书长签订这种书面协议的部门成员 在电信联盟收到根据书面协议

所定条件缴付的第一笔款项之日 停止该成员参加有关部门工作的措施将予解

除  

债务偿还期间 

 d. 成员国和部门成员的债务偿还期间以五年为限 但对于联合国列为最不

发展国家的成员国 偿还期间可以延长至十年  

 e. 希望在短于第4段所述期间内清偿欠款的成员国可以为此目的请求暂时

降低缴款级别 但降低缴款级别必须符合 章程 第 33 条规定的会费比额比

具有充分证明的请求应提请理事会审批  

 f. 但如果有关成员国其后在偿还期间选择根据 章程 第 28 条有关规定

降低其缴款级别 理事会核准的暂时降低缴款级别措施将只适用至根据第 28 条

选择的新级别生效之日为止  

注销拖欠缴款的利息 

 g. 根据理事会在逐案基础上事先作出的决定 成员国或部门成员应付的欠

款利息可以部分或全部予以注销 但这项行动必须在有关成员国或部门成员与秘

书长所定的债务偿还协议所涉及的债务全额偿还后才正式生效 如上文第 32(b)

段所说明 在偿还期间 不对欠款计算利息  

制裁 

 h. 具体规定债务偿还安排及相关条件的书面协议的各项议定条件如果没

有得到严格遵守 特别欠款帐户和相关条件将予取消 立即生效 并重新执行电

信联盟基本文书或理事会决定规定的制裁措施  

 i. 在偿还债务期间 债务人应继续全额缴付其分摊会费 任何违反本规定

的情况 即债务国拖欠全部或部门分摊会费 将导致特别欠款帐户的取消 与秘

书长签订的书面协议立即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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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 

 j. 理事会在 1999年届会上通过本准则 本准则在 1999年 6月 25日生效  

 k. 在 1999年 6月 25日以前议定的债务偿还安排不适用本准则 这些安排

应继续严格遵照商定的偿还条件履行 债务国未能依照这种先前议定的条件履行

义务时 应要求该国根据本准则重新谈判清偿条件  

 l. 对于一些受到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影响的国家 理事会将根据秘书长的

建议作出决定处理有关情况  

 8. 世界气象组织 气象组织  

33  世界气象组织 气象 大会关于清偿长期拖会费的第 35 Cg-XII 号决议

除其它外  

 请所有拖欠会费的会员国 除全额缴纳本年度所欠会费外 与本组织缔结

一项协定 在十年内缴请欠款 但在缔结这些协定前 必须先清偿其拖欠工作资

本基金的任何借款  

 授权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或主席代表气象组织 如对上述协定正式缔结表

示满意 拖欠会费的会员国并已遵守协定的各项规定 得停止适用第 37 Cg-XI

号决议的规定  

34  会员国如拖欠会费两年以上 则适用丧失投票权的规定  

35  气象组织的标准 还款协定 除其它外 包括以下要点  

 (a) 以十年为期分期平均归还所欠会费  

 (b) 同时全额缴纳清偿欠款分期的每一财政年度的会费  

 (c) 世界气象大会可决定在到期之日要求偿还可能到期的拖欠本组织工作

资本基金的借款  

 (d) 分期偿还拖欠会费和本期会费的第一期付款时间  

 (e) 协定的效力直到最后一期付款缴交本组织为止  

 (f) 如有任何中断应付款项的情况 可中止投票权 除非有关政府届时的欠

款不超过任何两个财政年度 在这种情况下 协定暂停适用 如当事双方同意重

订偿还欠款的分期办法 则可重新适用协定条款  

 9. 国际海事组织 海事组织  

36  国际海事组织公约 第五十六条规定如下  



 

14  
 

A/56/11/Add.1  

 除非大会自行放弃本规定 否则任何从应交会费之日算起的一年内没有履

行对本组织的财务义务的会员在大会 理事会 海上安全委员会 法律委员会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或技术合作委员会中均无表决权  

37  以下为 1995 年 11 月 13 日第 A.781 19 号决议修正的 议事规则 第

56条之二和第 56条之三 其中规定适用第 56条的程序  

第 56条之二 

 (a) 秘书长向根据 公约 第五十六条没有履行海事组织财政义务的任何会

员最少致送一次书面通知 请该会员注意第五十六条中关于在大会 理事会 海

上安全委员会 法律委员会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 技术合作委员会或便利运输

委员会中丧失表决权的规定  

 (b) 任何希望要求对它放弃第五十六条规定的会员 应在大会最少一个月以

前向秘书长提出书面申请 说明理由 并定出付款期 列明缴交欠款的时间表  

 (c) 秘书长向理事会提出一份没有履行财政义务的会员名单 内附收自任何

会员要求放弃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申请书  

 (d) 理事会向大会提出一份关于这件事的报告 内附其对于任何要求放弃

海事组织公约 第五十六条规定的会员的申请所作的建议  

 (e) 大会在每届会议开始时审议理事会的报告 在考虑到理事会的建议并针

对每件申请书的理由充分程度作出评估后 大会然后对任何或者所有提出放弃要

求的会员就放弃 公约 第五十六条规定一事作出决定 并随附任何关于这项放

弃的条件  

 (f) 放弃第五十六条规定的决定只可针对提出放弃要求的会员国作出  

 (g) 放弃第五十六条规定的决定通常只能针对在提出放弃要求当日已经完

全履行根据任何前一次放弃要求的条件所规定的财政义务的会员作出  

 (h) 大会在行使斟酌权方面通常对欠款已经三年以上的会员国考虑其放弃

规定的申请书  

第 56条之三 

 欲参加理事国竞选的任何会员应已履行其对本组织的义务或应至少在大会

召开前一个月承诺按向秘书长提交的支付时间表履行此种义务 应已满足任何先

前同意的支付时间表的条款 如任何会员未满足此种表款 则该会员无权参加该

次大会的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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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知识产权组织  

38  拖欠会费等于或超过前两个完整年度会费总额的所有成员国均丧失表决权

累积大量欠款的这类成员国 都可以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知识产权组织 作出

安排 以每年分期缴付欠款 并可请有关大会恢复本来将丧失的表决权 维持这

种安排的条件是除了分期支付欠款外如常支付本期会费 最不发达国家被置于特

别 冻结 帐户的 1990年前拖欠款在决定是否应丧失表决权时不予考虑  

39. 目前有两个成员国与知识产权组织签订协议 分别同意在四年和十年的期间

内以逐年摊还的方式清偿拖欠会费 所涉拖欠数额共约 272 000瑞士法郎  

 11.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工发组织  

40.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工发组织 章程 第 5.2 条规定 任何成员拖欠

对本组织的缴款 其数额如果等于或超过它在前两个财政年度应缴的会费总额

即丧失其在本组织的表决权 但如果任何机构认为拖欠确实是由于该成员无法控

制的情况所致 可以允许该成员在该机构参加表决 这项原则得到了大会议事

规则第 91 条的确认 但应指出 有关决定是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的 因此这项

程序从未援引  

41. 工发组织决策机关设立了及时缴纳分摊会费问题闭会期间不限成员名额讨

论小组 该小组于 1998 年 5 月向工业发展理事会 工发理事会 提出了建议

理事会通过了小组的报告 并请秘书长实施报告内建议的各项措施 在这些建议

中 该小组提议就缴付计划作出规定 在这方面 小组就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成

员国提出了不同建议  

42. 根据缴付计划 合格的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国可选择以当地货币缴付分摊会费

欠款 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开发计划署 根据其对该种货币的需求兑换成美元  

43. 根据作为提出申请的成员国与该组织间个别谈判时的参考而提出的示范程

序 该计划内容包括  

 (a) 规定开发计划署愿意根据其外地办事处对当地现金的需要接受当地货

币  

 (b) 实施期限 缴付计划的最长期限不应超过 5年  

 (c) 每年缴付的欠款数额(每年分摊的会费除外)  

 (d) 首次缴付欠款的日期和数额  

 (e) 规定开发计划署将等值的可兑换货币直接转给工发组织总部  

 (f) 规定将最终汇兑损益记入有关成员国的贷项或借项  

 (g) 成员国承诺足额 按时 并按照财务条例缴付今后的分摊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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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表决权的行使 须遵照各理事机构各自的议事规则 即大会议事规则第 91

条 工发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50条以及方案和预算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42条 主管

机构在审议要求恢复表决权的申请时 可照例考虑到根据商定的缴付计划缴付欠

款的情况  

45. 一旦不遵守商定的缴付计划 包括未缴付本年度会费 该成员国拖欠的余额

应视为欠款  

46. 就其他国家而言 提议通过上述缴付计划以美元和奥地利先令清偿欠款 而

作出一个框架的缴付计划 是通过经有关成员国提议进行的适当谈判制定的  

 12. 国际原子能机构 原子能机构  

47. 根据 国际原子能机构 原子能机构 第十九条甲款  

 凡拖欠总署会费之会员国 其拖欠数目如等于或超过前两年所应缴纳之数

目时 即丧失其在总署之表决权 但大会如认为拖欠原因确由于该会员国无法控

制之情形者 仍得准许该会员国参加表决  

48. 1998年 9月 大会就审议恢复表决权的申请通过了一些标准和准则 原子能

机构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 以便利拖欠会费的成员国缴付会费  

49. 拖欠会费但希望恢复表决权的成员国 可同意一项缴付计划 包括向周转基

金缴付未支付的预付款 每年以同等数额分期支付经常预算欠款 并支付本年度

分摊会费 计划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 5年 此外 被视为最不发达国家的成员国

可通过各自国内的开发计划署办事处以当地货币支付商定的缴付计划所规定的

款项 不履行缴付计划所定条件的成员国将自动丧失表决权 1999年 6月自今有

一个成员国参加缴付计划 另正与另一成员国谈判参加缴付计划的问题  

 13. 美洲国家组织 

50. 宪章 第 55 条规定每一成员国根据大会规定配额 对组织的维持作出缴

款  

51. 大会通过的 总秘书长业务总则 ( 总则 第 102条规定 缴款配额 应

按年度计算 在有关年度内按时缴付 相应财政期间的第一天为到期应付之

日 而且 总则 第 103 条规定 除非常设理事会另有其他决定 对配额的缴

款 应用于清偿拖欠缴款所涉最早一个财政期间的未清偿债务  

52. 考虑到应鼓励及时缴付配额摊款和清偿拖欠款 大会 2000 年 6 月 6 日第

AG/RES.1757(XXX- /00)号决议通过下列措施 鼓励及时缴付配额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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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定义 

 1. 成员国依照 总则 第 102条和第 103条规定履行其缴付配额摊款的义

务 按时向普通基金缴纳一切款项的 为 按时缴付 成员国 为本项规定的目

的 配额摊款在相关财政期间第一天到期 应予缴付 同样地 作为 总则 第

102条的例外 在 4月 30日以前足额缴付其配额摊款的成员国视为 按时缴付

在该日之后未足额缴付的配额摊款视为过期未缴  

 2. 视为按时缴付 在下列情况下 有关成员国 视为按时缴付  

 a. 该成员国拖欠少于两年 在本期财政年度 4 月 30 日以前与总秘书处订

立偿还计划清偿其拖欠款项 并遵照议定条件行事 偿还期超过两年的偿还计划

必须经由常设理事会根据行政和预算事务委员会的建议核准 为了本项规定的目

的 在本期财政期间 如果有关成员国在该期间 5月 1日拖欠两年的配额摊款 即

本期财政期间的摊款/加相当于或超过上一个财政期间摊款的数额 有关成员国

将被视为拖欠缴款两年  

 b. 该成员国未能履行上面各项规定 但常设理事会在听取了该成员国的陈

述后决定 该国由于下列情况而未能依照适当的偿还计划或未能有足够收入来偿

还公共债务 在过去 36 个月处于武装冲突状态 临时需要债务国把一大部分收

入用于国防 类似性质的情况 使其他各成员国认为有关成员国无法在不对该国

造成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偿还拖欠组织的债务 常设理事会将根据实际情况审查每

一个案 常设理事会的先例没有约束力 但应予考虑  

 3. 未按时缴付 不属于上述 按时缴付 或 视为按时缴付 成员国

的为 未按时缴付 成员国  

 4. 拖欠年数 这是指截至本期财政期间 5 月 1 日为止有关成员国拖欠

配额摊款的年数 而不论该成员国是否已订立偿还安排并按照安排偿还债务  

(b) 措施 

 1. 成员国在 4 月 30 日以前全额支付本期财政期间配额摊款的享有下列折

扣 在 1 月 31 日以前缴付的减免 3 在 2月 1 日至 4月 30 日期间缴付的减免

2 减免额适用于下一财政期间的配额摊款  

 2. 只有 按时缴付 或 视为按时缴付 的成员国有资格举办经费全部或

部分直接来自普通基金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 包括大小型会议 部长和专家会议

讨论会和研讨会 等等  

 3. 大会或本组织理事会举行的选举适用下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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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在把成员国提名候选人的文件分送各成员国时 总秘书处应在送文通知上

注明提名的成员国为 按时缴付 视为按时缴付 或 未按时缴付 的成员国  

 b. 在进行有关选举前一周内 并在即将进行有关表决前 总秘书处应向全

体代表团分发一份说明 列出 按时缴付 视为按时缴付 和 未按时缴付

的成员国 该说明还应包括每个国家的拖欠年数 在分送这些资料和各代表团获

得通知以前不得进行表决  

 c. 进行选举的有关机关可具体考虑 未按时缴付 的成员国的情况  

 4. 在财政年每第一季度开始时 总秘书处应通过成员国派驻本组织的常驻

代表向各成员国外交部长发出一信并附上缴款状况表 开列任何拖欠的配额摊款

额 要求从速根据偿还计划清偿拖欠的配额摊款或缴付逾期未缴的配额摊款 并

说明清偿欠款的好处  

 5. 秘书长在与 未按时缴付 的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外交部长和

财政部长会见时应适当提请他们缴付拖欠的配额摊款 并应就这些讨论和为及时

催收配额摊款而采取的其他措施向常设理事会提交季度报告  

(c) 特殊支付方式 

 总秘书处可以与 未按时缴付 成员国进行谈判 就拖欠超过五年的配额摊款

作出以本国货币 不动产或其他有价资产偿还的安排 这些安排必须由常设理事会

根据行政和预算事务委员会的建议 在查明下列情况后予以批准才正式生效  

 a. 在接受国家货币或其他有价资产的情况下 总秘书处的财务情况不会因

接受这些货币或资产而受到不利影响 和 

 b. 在接受不动产时 通过占用 使用 出售或出租有关产业 总秘书处在

合理时间内所得到的收入或节省应相当于或超过有关的拖欠额  

(d) 适用于拖欠超过五年的成员国的过渡性规定 

 1. 在 1999年12月 31日拖欠缴款超过五年的成员国在 2002年 12月 31 日

以前具有 视为按时缴付 地位 但必须履行下列各项规定  

 a. 在 2000 年 8 月 31 日以前缴付 2000 年财政期间的配额缴款 或者在同一

日以前与总秘书处订立偿还计划 在 2000年12月 31日以前缴付这笔配额摊款  

 b. 在 2000 年 8 月 31 日以前与秘书处订立偿还计划 在 2002 年 12 月 31

日以前缴付拖欠的 1998年和 1999年财政期间配额摊款  

 c. 在 2000年12月 31日以前与总秘书处订立偿还计划 偿还1998年以前各财

政年度的欠款 如果偿还计划涉及本国货币或不动产 在该日以前获得常设理事会的

核准 这个偿还计划必须规定至迟在 2005年12月 31日以前最终清偿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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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在 2001年 4月 30日以前缴付 2001年财政期间的配额摊款 或者在该同一

日以前与总秘书处订立偿还计划 在 2001年12月 31日以前缴付这笔配额摊款  

 e. 在 2002年 4月 30日以前缴付 2002年财政期间的配额摊款 或者在该同一

日以前与总秘书处订立偿还计划 在 2002年12月 31日以前缴付这笔配额摊款  

 f. 始终遵照上述各项偿还计划行事  

 2. 为了帮助成员国遵守上述一节的规定 希望根据该项规定保留 视为按

时缴付 地位的成员国在每次做出缴款时 可以指定把其中一部分记为对本期财

政期间的缴款 本规定允许作为 总则 第 103条的特殊例外情况 由总秘书处

依照有关成员国的指定将该笔缴款记帐  

 3. 常设理事会根据本过渡性规定的 视为按时缴付 成员国的请求 应把

该国的 视为按时缴付 地位延续至 2002 年以后 但该国必须继续缴付延展期

间每一财政期间的配额摊款 或者就支付这些配额摊款订立支付计划 并始终遵

守该计划及有关 1998年以前的拖欠配额缴款的偿还计划  

 4. 对于在本决议通过以前已经就拖欠的配额缴款与总秘书处订立偿还计

划的成员国 如果在通过本决议之日不存在任何违反这些计划的情事 在一直遵

照计划行事的情况下 应继续具有 视为按时缴付 地位  

 14. 世界贸易组织 世贸组织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总协定  

53. 1988 年 10 月 总协定理事会通过一项关于行政安排的建议 以改善总协定

的现金状况 其中包括在最后阶段采取的行动 第四类  

 任何缔约方如果在总协定财政年度结束时拖欠整三年的分摊会费 预算

财务和行政委员会将审查该情况 以酌情向理事会建议其他措施促使履行缴付会

费的义务 目前实施的惩罚措施见下文  

现有的总协定程序 即 1989 年 1 月 1 日总协定为处理拖欠缴款 不包括未缴付

的 1987年和/或以前的分摊会费 而采取的行政措施继续为世贸组织所采用 但

尚未经世贸组织总理事会正式通过  

 这些措施包括以下各类 将在秘书处向有关缔约方发出通知三个月后 在一

个月的宽限期 结束时酌情实施  

  不向在日内瓦的驻总协定代表团寄发文件  

  代表不得被提名为总协定机关的主席  

 
 

 * 
第一个宽限期将延到 1989年 6月 30 日 在 1988 年 1 月 1 日至 1989年 6月 30 日期间收到的

所有缴款首先将用于支付 1988年的摊款 除非有关缔约方另有指示 在 1989 年 6 月 30 日以

后收到的所有缴款首先将用于支付从 1988 年起计算的最旧一笔应缴未缴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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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总协定财政年度结束时拖欠整一年以上整两年以下分摊会费的  

  不向在日内瓦的驻总协定代表团寄发文件  

  代表不得被提名为总协定机关主席  

  成为预算 财务和行政委员会新成员和参加其工作的权利将保留给已支 

  付会费或拖欠缴款少于整一年分摊会费的缔约方  

 在总协定财务年度结束时拖欠整两年以上整三年以下分摊会费的  

  不向在日内瓦的驻总协定代表团寄发文件  

  代表不得被提名为总协定机关主席  

  成为预算 财务和行政委员会新成员和参加其工作的权利保留给已支付 

  会费或拖欠缴款少于整一年分摊会费的缔约方  

  不向缔约方寄发文件  

  预算 财务和行政委员会就财政事项向理事会或各缔约方提出的建议  

  限于由已缴付会费或拖欠缴款少于整两年分摊会费的缔约方作出决定  

在总协定财政年度结束时如果有拖欠分摊会费整三年的情况 上述的最后阶段

第四类 将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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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B.B. 对及时缴付摊款的鼓励措施 

组织 办法的性质 实施情况 主要特点
a
 经验 

国际劳工组织

(劳工组织) 

将一定比例的

利息和货币预

购的溢价收益

分配给缴款国 

从 1989 年 1 月 1 日开始

试行两年,并自 1991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行  

 (a) 经常预算暂时盈余 

  资金所得利息的

   60% 另加 

  (b) 预购所需美元所得

   溢价净额的 50%  

 成员国须于每年底缴足

摊款,方可合乎资格  

 可用于抵减合格成员国

摊款的 

  贷记额如下: 

(瑞士法郎(瑞郎)) 

1991 年 1 692 226 瑞郎 

1992 年 1 823 866 瑞郎 

1993 年 8 460 546 瑞郎 

1994 年 818 781 瑞郎 

1995 年 1 988 136 瑞郎 

1996 年 453 419 瑞郎 

1997 年 3 957 076 瑞郎 

1998 年 211 016 瑞郎 

1999 年 1 633 418 瑞郎 

2000 年 798 028 瑞郎 

2001 年 12 464 856 瑞郎 

 S 曲线 

迄今为止的经验没有显示缴款情况有

明显的变化  

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 (粮

农组织) 

 根据有关财

政期间缴款的

数额和时间,按

加权办法在成

员国间分配任

何现金盈余的

利息收入部分  

自 1988 年 1 月 1 日开始

针对 1988-1989 两年期

实施,其适用性没有时间

限制  

适用于构成现金盈余一部分

的所有利息所得(如无任何现

金盈余,则不适用 也不适用

于事先估计的利息收入 计入

预算拨款以确定摊款数额)

所有在财政期间缴付一笔摊

款的成员国均有资格分享,而

不论所付缴款是支付欠款还

是当年摊款,也不论成员国在

财政期间结束时尚结欠多少

摊款 目前尚未正式制定详细

的分配额计算办法  

由于没有现金盈余,迄今为止,这个办

法没能对成员国产生任何鼓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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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 

  在 3 月 31 日

以前缴付摊款

的成员国将获

得折扣优待  

自 1993 年 1 月 1 日起试

行  

适用于达到下列标准的成员

国摊款: 

- 于3月31日之前足额缴付摊款  

- 无拖欠款项  

 

1993 年和 1994 年的经验显示,对缴款

情况的影响极小  

   所获折扣将在缴款后于当年

贷记入成员国名下,折扣总额

不得超过当年经常方案投资

所得的利息 折扣率(百分率)

应由总干事经与粮农组织财

政委员会协商后确定  

 

联合国教育

科 学 及 文 化

组织(教科文

组织) 

根据缴款的时

间和数额向成

员国分配除周

转基金之外各

经常方案基金

投资所得的利

息 自 1996 年

起,可分配的资

源已扩至预算

盈余和其他杂

项收入  

自 1988 年 1 月 1日起实

施,试行期为四年,并于

1992 年 1 月 1 日起继续

实施了两个两年期 经

过修订,在 1996 年至

2001 年期间再继续实施

了三个两年期  

经常方案基金的可分配资源

按 S 曲线点数办法分配给

有关财政期间每年均足额缴

款的成员国 可分配的资源

确定之后,即于两年财政期

间的头一年年底分配适当的

份额  

自 1988-1989 年实施该办法以来,每

个两年期结束时的拖欠缴款在款额和

占摊款比例上均有增加 由于资金状

况的恶化,1990-1991 年可按该办法予

以分配的数额不足 100 万美元,而其

后两个两年期则无任何款项可供分

配 1996-1997 年,由于该办法经修改

后包括了盈余和杂项收入,使得可以

在 1999 年 1 月分配 1 000 万美元,但

在 2001 年 1 月只有 70 万美元  

国 际 民 用 航

空组织(民航

组织) 

分配利息收入  于 1987 年 1 月 1日起无

限期实行 首次分配是

在 1990 年 1 月 1 日  

经常方案基金所得银行利息

的分配办法是: 

 根据经 S 曲线公式计

算的点数,给予在大会之前

三年均全额或部分缴付摊款

的成员国 以及 

 根据在前几年预算累积

未分配盈余中所占的份额,

奖励在已确认有盈余的年份

中足额缴付摊款的成员国

此种分配须在可供分配的现

金盈余多于或相当于所得银

行利息的情况下进行  

虽然这一奖励办法未能在足额和按时

支付摊款问题上影响许多国家,但它

显然使早缴者受益,从而解决了早缴

者与迟交者之间费用分担不均的问

题 它可能鼓励了一直及时缴款的国

家继续这样做  

 盈余奖励  

 

于1999年1月1日起实行  

 

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在三

年试行期内,拖欠数额相当

于或超过三个整年的任何国

家如订立协议,承诺在一段

时间内付清欠款,则它们从

盈余中应分得的部分将贷记

于它们的名下,尽管它们在

已确认有盈余的财政年度中

未缴付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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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经验 

 缴款奖励 于1999年1月1日起实行  在自 1999年 1月 1日起的三

年试行期内,拖欠数额相当

于或超过三个整年的缔约国

所缴付的款项将保留在一个

单独的帐户中,用于支付未

预见的与航空安全有关的新

项目的费用和/或用于加强

对民航组织方案的有效执

行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 卫 生 组

织) 

将所得利息分

配给缴款国  

自 1989年缴款记录起实

行,从 1992-1993年预算

开始分配  

 利息收入是唯一可分配

的项目,实施情况如下: 

获利期和 分配所涉 分配数额 

支付记录 财政期间 (美元) 

1989-1990    1992-1993    24 929 000 

1991-1992    1994-1995    12 741 000 

1993-1994    1996-1997     3 352 700 

1995-1996    1998-1999     9 994 020 

 所有当年缴款均可适

用,而不论缴款国是否在年

底足额付清  

 1989 年首次缴款记录

1992-1993年首期分配  

 S 曲线办法  

虽然 1990 年和 1991 年成员国缴款的

时间与 1989 年相比明显有所提前,但

后来以东欧事态发展为主因所引起的

情况恶化导致难以进行评估 各成员

国自开始实行以来所得奖励点数的实

际增加比例(以 1989 年为基数,并计

入对 1989 年缴款数额所进行的调整)

如下: 

   与1989年相比的增 

      加/减少百分比 

 1990   20.00 

 1991   33.28 

 1992   23.82 

 1993   15.07 

 1994   10.31 

 1995   24.91 

 1996   27.16 

 1997   27.20 

 1998   (5.67) 

世 界 气 象 组

织 ( 气 象 组

织) 

卫生组织还有

一个奖励从速

缴付分摊会费

的财务鼓励办

法将利息分配

给缴款国  

自 1988 年 1 月 1日起实

行,为期四年,并由下列

会议予以延期: 

(a) 1991 年 5 月第十一

届大会,从 1992 年至

1995 年,延期四年  

(b) 1995 年 6 月第十二

届大会,从 1996 年至

1999 年,再延期四年  

(c) 1995 年 5 月第十三

届大会 从 2000 年至

2003 年 再延长四年  

奖励办法将适用于有关财政

期间(四年)属于普通基金帐

下利息的那一部分现金盈

余,周转基金所得的利息除

外  

点数按 S 曲线公式计算,

同时考虑到已支付的任何当

年缴款以及付款的日期 注:

全额缴付当年摊款不是挣得

点数的一个条件  

多数国家根据这个办法得到的奖励数

额不大 办法在鼓励从速缴款方面的

作用尚不明确 没有任何正面的迹象

显示该办法对加快缴款产生了任何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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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经验 

国 际 海 事 组

织 ( 海 事 组

织) 

将所得利息分

配给已缴付当

年摊款的成员

国  

该办法自 1988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 在 1988 年和

1989 年获得的奖励点数

将与在 1990年所获点数

累积计算 按照奖励办

法所作的第一次分配将

依据成员国 1988-1990

年 期 间 奖 励 点 数 与

1988-1990 年期间所获

所有奖励点数之间的比

率 分配的数额将是

1990 年所收缴款的利息

额 因此,根据 主要特

点 一栏的倒数第二段,

第一个分配年份将是

1992 年  

1999年和 2000年出现现

金赤字 没有分配任何

所得利息  

奖励点是根据缴付当年摊款

的日期相对于奖励点数的计

算公式授予的 奖励点是按

每缴付当年摊款 

1 000 镑授予的  

用于授予奖励点的公式如

下: 

点数= 5 X3 (125 - 250 X天 - 360)  

于每年年底计算每一成员国

点数与所有成员国总计奖励

点数之间的比率  

在已确定奖励点数的年份,

该年的缴款所得利息将根据

以上述办法计算的比率,在

成员国中分配 如果在奖励

点数划拨年份有足够的现金

盈余,则所得利息收入的分

配将于其后第二年进行 如

果现金盈余不足,则此后在

第一次出现现金盈余时,即

于当年进行分配  

所分配的款项将首先用于支

付成员国的任何未缴欠款,

其次用于抵减成员国在分配

年中的摊款  

所收到的缴款比率如下: 

12月31日    3月31日 

 (百分比)     (百分比) 

 1988   76  32 

 1989   78  35 

 1990   68  30 

 1991   78  25 

 1992   76  28 

 1993   91  39 

 1994   89  34 

 1995   97  37 

 1996   96  32 

 1997   92  38 

 1998   82  30 

 1999   88  36 

 2000   93  31 

所获奖励 

 点数  数额        分配年 

   (镑) 

 1988-1992 590 839  1994 

 1993  199 729 1995 

 1994  181 914 1996 

 1995  314 732 1997 

 1996  249 889 延至1999  

 1997  382 049 1999 给付

 1998  286 583 2000给付 

联 合 国 工 业

发展组织(工

发组织) 

分配经常预算

所得的利息  

 

 

较优先考虑工

发组织的服务,

如采购和咨询

合同,但必须遵

循最低价技术

可行投标的原

则  

及时支付摊款问题不限成员名

额 讨 论 小 组 的 建 议

(IDB.19/12),经工业发展理事

会(工发理事会)于 1998

年 5 月通过 理事会请

总干事落实该小组报告

所建议的措施 该小组

强调有必要请工发组织

财务条例拟议修正案问

题闭会期间工作组充分

考虑各理事机构就此方

面所作的决定  

S 曲线  已经与若干表示有兴趣利用缴付计划

清偿拖欠缴款的成员国进行了广泛讨

论 并草拟了几个缴付计划 但迄今为

止只有两个成员国实际签了字 根据缴

付计划交存了第一笔缴款 因此 所得

经验非常有限 为鼓励尽早缴付设立了

一个 鼓励机制 S-曲线 但积累的

数额微不足道 没有理由以大量的行政

工作来要求每个有资格的成员国利用

其份额 这一笔款项以及以后可能有的

其他款项 将根据 S-曲线分配给有资

格的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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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安全与合

作组织 欧安组

织  

无需向循环基金

和应急基金另外

缴款  

根据欧安组织常设理事会

1996 年 6 月 27 日第 76 次

全体会议通过的第 133 号

决定设立了一个循环基

金 以应付正式核准的欧

安组织活动的短期现金周

转需要 因为根据财务条

例 4.04 和 4.05 的规定从

发出缴款通知到收到摊款

之间相隔 30天 准备为设

立这个基金一次性拨出 37 

290 000 奥地利先令  

参与国将在1996年第 3次缴款

通知内收到关于这个基金的摊

款通知 基金的累积现金结余

1993 年 1994 年和 1995 年

各机构的现金结余除外 将根

据财务条例 7.07 b 所定标准

在1996年第三次缴款通知内记

到各参与国名下 因此没有拖

欠的国家不需要对循环基金另

外作出现金缴款  

尚未有任何经验  

  常设理事会根据其1997年7

月17日第124次全体会议上

通过的第 182 号决定设立一

个应急基金 使欧安组织在常

设理事会就一项新的欧安组

织活动通过决定后可以立即

采取行动 在核准相关追加

预算以前支付相关的财务开

支 准备为设立这个基金总

共拨款 30 000 000奥地利先

令  

参与国将收到基金的摊款通

知 资金来自 1995 年财政年度

分摊会费的基金的现金结余

将根据财务条例 7.07 b 用于

抵销参与国的未来应付缴款

因此与上次结余有关的国家无

需为设立基金另外作出现金缴

款  

 

非洲统一组织

非统组织  

特别表扬履行对

非统组织经常预

算的义务的成员

国  

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在

1993 年第五十七届常会上

通过第 CM/Res.1423  (LVII)

号决议 决定通过一项动议

对在每一届 2 月会议结束

时缴付全部摊款的成员国

表示祝贺 分别列出数次

多次或首次获得祝贺的国

家 并祝贺按时履行对非

统组织的财务义务的成员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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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C.C. 对迟缴摊款的惩罚措施 

组织 办法的性质 实施情况 主要特点 a 经验 

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 (粮

农组织) 

丧失获选进入

理事会的资格 

粮农组织第二十二条规

则  

任何成员国如其欠款数额相

当于或超过前两个日历年的

应缴摊款,则不得当选进入理

事会  

 

万国邮政联盟

(万国邮联) 

对迟交的款项

征收利息  

1924 年斯德哥尔摩第八

届万国邮政联盟代表大

会决定实施  

 每年的缴款份额须预交; 

 每个财政年度一开始即

计算欠交款项 的利息,头六

个月的年息为 3%,从第七

 个月起,年息为 6%; 

 按出版物和其他用品订

单交货之后,从 第七个月起

收取 5%的利息; 

 利息转至储备基金; 

   丧失表决权和作为理事

机构成员的资格  

财政年度开始时的缴款率很高  

国际电信联盟

(电信联盟) 

对迟交的款项

征收利息  

自电信联盟设立起实行;

自 1973 年起列入 国际

电信公约  

每年的缴款份额须预交 每个

财政年度从第四个月开始即

计算欠交款项的利息,头三个

月的年息为 3%,从第七个月

起,年息为 6% 收取利息计为

拖欠缴款财政年度的应缴款

电信联盟收取利息的做法 是

在拖欠缴款两年后 除丧失表

决权外的附加措施  

过去 10 年中,在头六个月所收到的款

项是当年摊款总额的 85%至 93%,在多

数年份中则超过 91%  

世界气象组织

(气象组织) 

无资格免费索

取出版物  

公 约 第 31 条 和 第

37(Cg-XI)号决议,后者

于 1991 年 5 月 23 日生

效  

连续拖欠缴款长达两个日历

年以上的成员国不得免费索

取该组织的出版物  

 

 无资格参加选

举  

 这些成员国的国民或代表无

资格被提名或再提名担任成

员机构的职务 

 

国际海事组织

(海事组织) 

无资格参加选

举  

细则第 56 条之三  寻求获选进入理事会的成员

国在参选前必须已履行其对

该组织的义务或已于大会前

至少一个月保证按照一个时

间表支付缴款,此外还必须履

行此前任何商定时间表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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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办法的性质 实施情况 主要特点 a 经验 

联合国工业发

展组织 (工发

组织) 

在选举和提名

时考虑摊款的

缴付情况  

闭会期间讨论小组的建

议,经工发理事会于1998

年 5 月通过  

各区域小组将把缴款情况作

为指定其代表参加工发理事

会与方案和预算委员会以及

提名候选人竞选各理事机构

届会职务的因素之一加以考

虑  

尚无  

加勒比共同体

加共体  

拖欠缴款将导致

停止表决权 

条约和本组织运作规则 1973年 7月 4日在查瓜拉马斯

签订的 修正设立加勒比共同

体条约的议定书一 第 17 条

第 2 款规定  

凡成员国拖欠对共同体经

常预算缴款两年以上 除了关

于加共体单一市场和经济的

事项外 无权参加关于其他事

项的表决 但可以参加加共体

机关和机构的审议 但如果会

议认为有关成员国因非其所

能控制的情况而未能缴款 会

议可允许有关成员国参加表

决  

此外 秘书处财务条例规定

借款全部费用 包括透支利

息 由拖欠缴款一个月或以上

的成员国根据拖欠数额和期

间按比例分担  

 

英联邦秘书处 剥夺成员特权和

不给予技术援助 

英联邦理事机构根据

1995 年在奥克兰举行的

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提

议的措施通过 以处理对

各项联邦基金拖欠缴款

日增的情况 这些基金包

括秘书处预算摊款 英联

邦技术合作基金 技合基

金 英联邦青年方案和

英联邦科学理事会  

秘书长在所有情况下都

将事先与有关政府协商

证实上述措施将予适用  

a 所有国家应全额缴付年

度摊款 任何没有履行义务

拖欠对英联邦秘书处预算摊

款三年或三年以上 不包括本

年度 并且没有议定偿还拖

欠款项具体安排的国家 将不

获得考虑 以任何秘书处预算

给予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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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持续拖欠对秘书处预算

分摊缴款四年或四年以上 不

包括本年度 的国家 将被视

为选择成为特别成员 不得参

加国家政府首脑会议  

c 获得英联邦技术合作基

金的技术援助的条件是 除了

履行上面建议 a 所订的对

英联邦秘书处预算的义务外

在过去五年 包括本年度

有关国家必须至少对其中四

年作出认捐 而且拖欠缴款不

得超过三年 不包括本年度  

关于英联邦青年方案 除了履

行上面建议 a 的义务外

在过去五年 包括本年度

有关国家必须至少对其中四

年做出认捐 而且拖欠缴款不

得超过三年 不包括本年度

才可以参加英联邦青年方案

的活动和出席部长会议  

d 关于英联邦科学理事会

除了履行上面建议 a 的义

务外 拖欠缴款三年或以上

不包括本年度 的国家不得

参加英联邦科学理事会的活

动和出席理事会的会议  

 

世界旅游组织

旅游组织  

停止成员的特权

和权利 

旅游组织章程所附的财

务细则第 13 款的规定适

用于拖欠缴款超过两年

的成员  

1981年3月对上述规定作

了少量修改 对受到上述

条件影响的成员适用一

些较严格的措施 例如除

了拖欠款项外 还必须缴

付相当于拖欠额 2 的补

赔缴款 以清偿欠款 旅

游组织大会 1981 年 9 月

第 92 IV 号决议通过对

上述第13款的修正案文

纳入这些限制性措施 但 

财务细则第 13 款规定  

成员拖欠对本组织的财务

缴款的 如果拖欠数额相当于

或超过前两个财政年度的应

缴数额 将丧失成员在获得服

务以及在大会和理事会表决

权方面享有的特权 但大会可

以根据理事会的请求 在查明

有关成员无法缴付摊款是该

成员所不能控制的情况所造

成后 可以允许有关成员参加

表决并享有本组织提供的服

务  

成员应按照下列程序请求停

止适用第 13 款的规定  

在实践上 所有不能以一笔款项缴付全

部应缴摊款的成员可以提出一个分期

缴付的付款计划 目前 与旅游组织订

立的协议 即分期付款计划的偿还期从

两年至 30 年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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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办法的性质 实施情况 主要特点 a 经验 

  修正须获得成员国三分

之二通过才正式生效  

1989 年后 大会还核准适

用规约第 34 条的规定

即拖欠缴款四年的成员

不得行使成员的权利和

享有成员的特权  

 

在财务细则第 13 款和财务条

例 8 7 适用于某一成员时

如果下列各项条件都获得满

足 大会可以作为例外措施

恢复该成员的表决权和享有

本组织所提供服务的权利  

1 成员书面解释未能缴款的

原因并书面请求恢复其权利  

2 成员提交根据其财务状况

拟定的分多年摊还缴款的计

划  

3 理事会决定未能缴款的原

因是成员所不能控制的  

4 理事会和有关国家同意提

交的缴款计划  

根据大会决议 停止适用的条

件是  

a 立即缴付核准停止适用

和13款当年的财政年度缴款

以及 

 

   b 严格遵守就清偿拖欠缴

款所议定的计划  

规约第 34 条规定拖欠四年的

成员不得行使成员的权利或

享有成员的特权 该条案文如

下  

1.如果大会认定某一成员

坚持采取违背本组织规约第 3

条所定基本目标的政策 大会

可以在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正

式成员三分之二赞成的情况

下通过决议 宣布有关成员不

得行使成员权利或享有成员

特权  

2.在大会确认上述政策有

所改变以前 停止权利的决议

继续有效  

规约第 34 条规定的停止权利

措施根据大会决议在发生下

列情况时适用  

a 本组织的某一成员拖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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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办法的性质 实施情况 主要特点 a 经验 

   任何四个财政年度 不必为连

续的财政年度 的缴款 部分

支付缴款没有终止适用停止

权利措施的效力  

b 在大会就是否应依照规

约第 34 条对该成员适用权利

停止措施进行观察一年的期

间内 该成员未与秘书长商定

清偿拖欠款的计划  

希望恢复其权利和特权的成

员应依照请求停止适用第 13

款规定的程序行事  

1981年9月在罗马举行的大会

第四届会议就第 13 款通过的

修正案文如下  

 

   a  成员拖欠对本组织经

费缴款一年或多年的 不得当

选为执行理事会成员或担任

大会任何机关的主席团成员  

b  成员拖欠对本组织经

费缴款一年或多年的 如果未

能解释其不缴付的相关情况

的性质 并说明准备为清偿欠

款采取的措施 除了上述有关

的拖欠款外 应支付相当于拖

欠额 2 的补偿缴款  

c  成员拖欠对本组织财

务缴款的 如果拖欠数额相当

于或超过前两个财政年度的

应缴数额 将丧失成员在获得

服务以及在大会和理事会表

决权方面享有的特权 但大会

可以根据理事会的请求 在查

明有关成员无法缴付摊款是

该成员所不能控制的情况所

造成后 可以允许有关成员参

加表决并享有本组织提供的

服务  

上述修正案尚未生效  

 

世界贸易组织

世贸组织  

停止成员享有的

特权  

世贸组织筹备委员会执

行会议在 1994 年 12 月 8

日以及总协定缔约方其 

处理拖欠缴款问题的措施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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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办法的性质 实施情况 主要特点 a 经验 

  后在 1994年12月 9月的

1947 年关税及贸易总协

定 总协定 第 50 届会

议上通过若干处理拖欠

缴款问题的措施  

这些措施订于 1995 年 1

月 1 日生效 但 c 项

将于 1996 年财政年度实

施  

a b d 和 e

各项措施和生效日期在

上述筹备委员会和缔约

方通过后已予实施 c

和 f 的建议尚未为有

关的世贸组织机构审查

或通过  

a 任何成员在财政年度结

束时如果拖欠从 1989 年开始

计算的三年或更多年的全部

缴款 将被视为非活跃成员  

b 预算 财务和行政委员

会在每一历个开始时应将非

活跃成员名单通知总理事会

并建议促请这些成员清偿拖

欠缴款  

c 非活跃成员某一年度的

摊款应记入另外设立的帐户

作为该年度世贸组织预计收

入的一部分计算  

d 在非活跃成员适当缴付

欠款后 应立即将已经在非活

跃成员名单上删除该成员名

字一事通知总理事会  

e 非活跃成员不能获得训

练或技术援助 但为了履行其

世贸组织第 XIV-2条义务而需

要的训练或技术援助除外 但

世贸组织总理事会在 1997 年

10 月通过一项决定 不对世贸

组织最不发达国家适用这项

行政措施  

f 就某一年从非活跃成员

收到的拖欠款应计入盈余滚

存帐户  

 

伊斯兰会议组

织 

针对拖欠债务的

成员国采取的措

施包括 停止对

伊斯兰会议组织

职位提名候选人

的权利 不延续

有关国家公民的

服务合同 停止

表决权 停止作

为主席团和委员

会成员的权利

以及可能停止利

用伊斯兰会议组

织附属机关 专

门机关和联系 

2000年6月27日至30日

伊斯兰外交部长会议在

马来西亚举行会议通过

一项决议 规定在 2000

年 7月1日拖欠连续两年

的年度缴款或等同数额

的成员国无权对伊斯兰

会议组织的职位提名候

选人 决议规定不对下列

国家适用这项措施 受到

国际制裁的成员国 除非

制裁已经取消 及联合国

界定的最不发达国家 决

议规定在三年后审查这

项例外规定  

为了解决伊斯兰会议组织总

秘书处 其附属机关及其他方

面所面对的强制性缴款拖欠

日增的问题 在塞内加尔共和

国达喀尔举行的第六届伊斯

兰首脑会议通过一项决议 免

除足额缴付积累拖欠款的成

员国到1990/1991财政年度的

拖欠缴款 50 同一决议还允

许这些国家与伊斯兰会议组

织总秘书处商定偿还计划 分

八期清偿拖欠款 该决议有效

期到 1999 年 12 月 31 日 对

不缴付摊款和拖欠款的成员

国采取的措施定于 2000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 从最宽容的

措施开始逐步实施最严厉的

措施 但对这个计划的反应冷

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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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办法的性质 实施情况 主要特点 a 经验 

欧洲安全与合

作组织 欧安

组织  

按时足额缴付分

摊缴款是欧安组

织的一项承诺

同样适用于所有

参与国  

1996 年 6 月 27

日的欧安组织财

务条例 1998年

12 月 17 日修订

和 2000 年 12月

14 日修订 条例

4.05 规定 对预

算的分摊缴款

50 应于预算有

关财政年度 1 月

20 日以前缴付

其余 50 应于

该年 4 月 1 日以

前缴付  

不按照上述期限

办事的国家将在

一份报告内点名

提到  

条例 7.07 规定

如果有关国家拖

欠某一年的缴

款 在清偿所有

这些欠款以前

不将与该年有关

的现金结余分配

给该参与国  

条例 4.09 规定 如果参

与国未能在本财政年度 4

月1日以前缴付对上一个

财政年度的分摊缴款和

特别筹资计划的摊款 秘

书长应请参与国在 60 天

内清偿欠款 如果没有在

该期限内缴付全部欠款

秘书长应请有关参与国

解释不缴付的原因  

条例 4.09 还规定 秘书长的

季度收支报告应说明拖欠缴

款的情况 列出所有拖欠缴款

的国家名字 欠款数额及拖欠

时间  

报告还应包括秘书长就拖欠

款项对欧安组织业务能力的

影响所进行的分析  

秘书长应向非正式的财务委

员会报告为催收欠款采取的

步骤以及其他行动 并就任何

未能解决的问题与轮席主席

磋商  

如果参与国拖欠数额相当于

或超过前两年整年应缴的款

额 轮席主席应把问题提交常

设理事会 常设理事会应采取

具体措施 确保有关参与国尽

早缴付欠款 鉴于按时足额缴

款对欧安组织的正常运作至

为重要 常设理事会根据非正

式的财务委员会的报告每年

对这一条例的实施情况进行

审查  

 

东加勒比国家

组织 

对拖欠摊款收取

利息  

 实施办法是 根据拖欠缴款的

多少由成员国分摊透支利息  

这项措施最近才核准 尚未能根据实际

情况评价其效力 

非洲统一组织

非统组织  

剥夺成员权利和

特权 

非统组织财务细则和条

例第 97条规定 任何非

统组织成员国不履行宪

章规定的义务 拖欠对非

统组织预算缴款的 如果

拖欠数额相当于或超过

有关国家整两个终了的

财政年度的应缴摊款额

将不得参与表决和作出

决定  

 

第 CM/Res.1279(LII)号决议

规定 拖欠缴款的成员国应在

五年内偿还截止 1990 年 5 月

31日的拖欠缴款 并应在1990

年通过决议后一年内向秘书

处提交摊还计划  

部长理事会在 1991 年举行的

第五十三届常会上通过第

CM/Res.1311(LII)号决议 决

定立即停止征聘来自拖欠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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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办法的性质 实施情况 主要特点 a 经验 

   

第 115 条规定 拖欠缴款

的成员国将丧失若干权

利  

- 参加表决或作出非统组

织决定  

- 在非统组织会议上发言

的权利  

- 对非统组织职位提名候

选人的权利 包括政治任

命人员和其他官员  

- 对非统组织决策机关

各种大小委员会 提名

候选人的权利  

 

款两年以上成员国的人员 实

施这项决定的结果是 不得征

聘拖欠国国民为非统组织正

规工作人员 自由应聘工作人

员或顾问  

部长理事会还保留权利审查

没有清偿拖欠款的成员国的

配额  

理事会第 CM/Res.1423(LVII)

号决议再次呼吁没有清偿缴

款的成员国作出必要安排 在

最多四个月的时间内 并在

1993 年理事会第五十八届会

议开幕前将其摊还计划通知

总秘书处  

该决议还请总秘书处为没有

提交上述偿还计划的成员国

草拟偿还欠款的计划 提请有

关国家提出意见和作出评论

以便作出必要安排 根据第

CM/Res.1279(LII)号决议的

规定至迟在 1995 年 6 月 1 日

以前清偿拖欠款  

 

  为了适用上述制裁 部长

理事会在 1990 年举行的

第五十二届常会上设立

了非统组织会费委员会

并设立了全权证书委员

会 第 CM/Res.1279  

(LII)号决议  

  

 
    a 各主要特点如列述于以小写罗马数字起首的段落之中,则这些段落所指内容如下: 

 奖励办法: 

  所分配的收入种类以及它们的数额大小顺序; 

  受益的资格条件; 

  用于计算受益额的缴款国第一个付款记录期间以及第一个相关奖励分配期间; 

  用于分配截至缴款之日已获奖励的任何办法( S 曲线或其他办法)  

 处罚办法: 

  所收取的利率; 

  利息起算日期; 

  所收取的利息的处置; 

  在计算欠款和确定投票权过程中如何对待应收利息; 

  对非摊款供资的活动所实施的任何类似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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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S 曲线奖励办法 
  

  联合国系统的一些组织实行了各种奖励办法,目的是鼓励往往迟至年底才

缴款的成员国将其缴款日期提前,从而减少这些组织的现金周转问题 一些成员

国缴付了当年摊款,使其所属组织可以将不需立即支出的资金用于投资,因而这

些奖励办法一般把摊款投资所赚利息的一部分或全部分发给这些成员国 这种

奖励的做法是分配 奖励点 ,缴款越早,奖励点数越高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航组织) 的奖励办法所依据的是方程式 x = - y
3
的一

种变异公式,它以 S 曲线表达 在该曲线中,x表示在收到缴款的天数,y表示

应奖予的奖励点数  

  基本方程式 x = - y
3
中添加了若干因数,以使它适用于已选择的参数,即奖

励点分 10 点和时间分 360 天 表示此一 S 曲线的公式是: 

y = 5 + 
3√  125  -   250 x 

    360 

  例如 
 

  某缔约国的分摊率为 1%(即 271 062 美元),它于 3 月 17 日(第 77 天)

缴清全部款项 假设所有缔约国所获得的奖励点总数是 128 316 而且奖励额等

于该组织当年的利息收入,即 369 521 美元  

  该国的奖励额将分两步确定: 

 第 1步 

  收到缴款时 

  授于奖励点 

  (a) 计算在第 77天付款所应得的奖励点 

= 5 + 
3√  125 - (缴款天× 250) 

   360 

 

= 5 + 
3√  125 - (77×  250) 

      360 

   = 9.15奖励点(每 1 000美元缴款); 

  (b) 计算缴款 271 062美元所应得的奖励点 

   = 9.15 × 缴款额(以千计) 

   = 9.15 × 271 

   = 2 480奖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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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步 

  举行大会会议时 

  合格国家分享奖励额 

  (a) 计算所有缔约国在当年所挣得的每一奖励点的奖励额 

   = 369 521 美元 ÷ 128 316 

   = 2.88美元每一奖励点; 

  (b) 计算 3月 17日缴款 271 062所应得的奖励额 

   = 2.88 × 2 480 (第 1步结果) 

   = 7 142,相当于所缴款项得到 2.63%的退款  

  假如这笔摊款于 9月 25日(第 265天)缴付,则奖励额会是: 

   864美元,相当于所缴款项得到 0.32%的退款  

  下表显示这一 S 曲线办法相对于直线办法的适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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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所得利息的两个例子 

   按投资利息为 369 521 美元,分摊额为 27 106 254 美元计算 

 以下所列的数额是每百分之一摊款所应分得的利息分配额,并显示由于延

迟缴付摊款而将从盈余分配额中扣减的数额  

 方法 1 方法 2 
按摊款的 1%计

算,例如于各 

依照 12 个

月直线进行 

相当于减少

摊款百分比 

依照 12 个月 S 曲线

进行分配 

将相当于减

少摊款百分

比 

月份第20天缴付 分配(美元) (百分率) y = 5 +3√125 -0.6944 x  (百分率) 

   (美元)  

1 月 7 691 2.84 7 733 2.85 

2 月 7 012 2-59 7 404 2.73 

3 月 6 333 2.34 7 111 2.62 

4 月 5 655 2.09 6 751 2.439 

5 月 4 976 1.84 6 267 2.31 

6 月 4 298 1.59 5 391 1.99 

7 月 3 619 1.34 2 123 0.78 

8 月 2 941 1.09 1 356 0.50 

9 月 2 262 0.83   924 0.34 

10 月 1 583 0.58   590 0.22 

11 月   905 0.33   314 0.12 

12 月   226 0.08    75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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